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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南规资
执罚〔
2023〕
第016号

重庆市
南川区
石板丘
乡村旅
游专业
合作社
违法占
地案

重庆市
南川区
石板丘
乡村旅
游专业
合作社

93500119MA5ULHRL8E

重庆市南川区石板
丘乡村旅游专业合
作社未经批准，擅
自占用南川区大观
镇金龙村5社集体
土地197.23平方米
修建建（构）筑物

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土地管理
法》第七十七条
第一款和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土地
管理法实施条例
》（国务院令第
743号）第五十七

条的规定。

1、没收重庆市南
川区石板丘乡村
旅游专业合作社
在南川区大观镇
金龙村5社非法占
用197.23平方米
土地上修建的建
（构）筑物。2、
处以罚款49307.5

元人民币。

重庆市南川区
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
2023.9.28

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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